
附件 4 

 

2025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 

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 

 

本办法由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

“联席会议”）制定并发布，评分办法由毕业生要素和用人单位

要素两部分组成，联席会议每年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对非上海

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及市政府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。

2025 年标准分为 72 分。 

一、毕业生要素分 

（一）基本要素 

1.最高学位、学历 

博士、研究生（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） 

硕士、研究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
分 

（在沪各研究所、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，符合当年度非

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定

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。其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

业生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应届硕士毕业生，符合

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

办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见

附录 1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名单及代码见附录

2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学士、本科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
分  

2.毕业学校 

第一类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（名单见附录 3）       15

分 

[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、在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、中

科院在沪各研究所等研究生培养单位]  

第二类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（名单见附录 4）       12

分  

[其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、中央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、

上海各本科高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] 

其他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
分 

最高学历阶段在上海高校就读，可另加 2 分在沪学习分。     

3.学习成绩 

[按照毕业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专业（班级）综合排名对其

等级进行评定] 

一级（成绩综合排名前 25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
分  

二级（成绩综合排名 26％-50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 6

分                   

三级（成绩综合排名 51％-75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 4

分                   

四级（成绩综合排名 76％-100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2



分                   

4.外语水平 

[外语水平证书一般应在所在学校或培养单位考点取得] 

CET-6 级证书或成绩达到 425 分（含）以上、专业八级  8

分 

CET-4 级证书或成绩达到 425 分（含）以上、专业四级   

7 分                   

外语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外语课程合格            7

分  

5.计算机水平 

毕业研究生 7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科类专业:计算机高级水平或免予此项要求的专业     7

分 

[本科毕业生专业为数学类、电子信息类、电气类、自动化

类、计算机类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类] 

文科类专业:计算机中级或省级二级水平               7

分  

理科类专业:计算机中级或省级二级水平               6

分                  

文科类专业:计算机初级或省级一级水平               6

分                  

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:相关课程合格                   6

分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导向要素 



1.荣誉称号 

[经认定的校级及以上级别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”“优秀

学生干部”“优秀毕业生”] 

国家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分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
分 

学校级（每次 1 分，不超过 2 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1

分 

2.学术、文体竞赛获奖 

[经认定的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

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课

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、中国国

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（研究生）数

学建模竞赛、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

竞赛、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性比

赛（含地方赛区，不含专项竞赛、选拔赛及分组赛）奖项。申

请人为跨校组队成员的，须对项目创新做出实质性贡献] 

⑴ 上述全国性比赛奖项： 

一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分 

二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
分  

三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



分  

⑵ 上述全国性比赛地方赛区奖项： 

一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
分 

二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
分  

三等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分  

[以上奖励表彰仅限在最高学历就读期间获得；同类奖励取

最高分；荣誉称号和竞赛获奖可以累计加分，最高不超过 15

分] 

3.科研创新 

最高学历就读期间参加学校科学研究活动并获得相应的发明专

利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

分  

[申请落户的毕业生应为该专利首次申请时的发明人，且对

该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，不包含该专利首

次申请后变更的发明人] 

4.国家就业项目服务期满 

上海高校毕业生参加西部计划服务期满                 

5 分 

[毕业生按照其毕业当年的评分办法予以评分，并在此基础



上给予加分] 

上海高校毕业生参加“到村任职”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服务期

满、在校期间应征入伍按相关政策执行。 

5.本科阶段为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及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

设高校（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划，全日制且完成学业

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）的应届毕业生，符合当年

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

规定的基本条件即可落户。 

二、用人单位要素分 

（一）基本要素 

用人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行为符合诚信规范，并与毕业生

签订劳动或聘用合同期为一年及以上的就业协议，劳动派遣方

式除外              

7

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导向要素 

1.引进重点领域人才 

用人单位录用上海市重点发展领域所需学科（专业）（见附

录 5）毕业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重点区域引进人才 

在沪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在五个新

城、南北地区重点转型区域用人单位工作的，符合当年度非上

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定的



基本条件即可落户 

用人单位为五个新城、南北地区重点转型区域范围内教

育、卫生等公益事业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分 

[上述用人单位由五个新城、南北地区重点转型区域所在区

有关部门进行推荐，并报联席会议确认] 

3.承担重大项目 

用人单位承担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且录用的

毕业生专业与行业相匹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人单位为远郊地区教育、卫生、农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单

位 

 

3 分 

用人单位为本市中小学、幼儿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分 

本市中小学体育专任教师、本市幼儿园专任教师         

1 分 

[上述用人单位由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推荐，并报联席

会议确认。本市中小学、幼儿园与远郊地区教育社会公益事业

单位不累计加分] 

4.自主创业  

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，企业经营情况良好               

5 分 



[毕业生须为符合相关要求创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且为原始

投资人（不含股权转让后受让股权的情况），另，法定代表人的

首次出资比例不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 10%（需提供验资报告）] 

 

说明：毕业生学校及专业加分以学校及专业代码为准。 

 

附录：1.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 

2.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名单 

3.第一类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名单 

4.第二类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名单 

          5.上海市重点发展领域所需学科（专业）名单 


